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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職務普查實施規定 

98.07.15  97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普查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7條。 

（二）公務人員任用法施行細則第6條。 

（三）銓敘部97年6月20日部法三字第09729514131號函。 

二、普查目的：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7條規定：「（第一項）各機關對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賦予一

定範圍之工作項目、適當之工作量及明確之工作權責，並訂定職務說明書，以為該職務人員

工作指派及考核之依據。職務內容變動時，應即配合修訂職務說明書。（第二項）前項職務各

機關應每年或間年進行職務普查」。另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行細則第 6條規定，職務普查之方

式，由銓敘部定之。上開普查之目的有二 

（一）基於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訂定之職務說明書，往往流於形式，故須因

應本校實際情形檢討調整。 

（二）強化職務說明書之功能，加強職務管理。 

三、普查作業方法及內容  

(一)普查作業期間：每年或間年進行職務普查。 

(二)普查職務內容： 

1.就職務說明書所定之工作性質是否依職系說明書及其他有關規定歸入適當職系。 

2.職務所歸職系類別是否與其職稱性質相當。 

3.職務是否依其工作性質比重或依其專業內容予以歸系。 

4.機關於其組織法律修正生效或組織規程修正經考試院核備後，如須配合辦理職務歸系

調整或註銷者，是否依規定辦理職務歸系調整或註銷。 

5.職務歸系後，如其工作性質有變動時，是否依程序調整。 

6.依職務訂定職務說明書後，原有之工作項目或職責程度發生異動，是否依程序修正其

職務說明書等事項予以檢視。 

如有與規定不合事項，應即依相關法規之規定處理或改進。 

（三）普查對象：全體編制內職員。 

（四）普查方法： 

依職務歸系辦法及職務說明書訂定辦法並參照所在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覈實檢視本校

每一職務說明書相關事項： 

1. 本校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由本校就職務說明書所定之工作性質，依職系說明書及其

他有關規定歸入適當職系。 

2. 本校於組織規程修正經考試院核備生效後，如須配合辦理職務歸系調整或註銷者，應

於三十日內，依規定辦理職務歸系調整或註銷；職務歸系後，如其工作性質有變動時，

應依程序辦理職系調整。 

3. 本校對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賦予一定範圍之工作項目、適當之工作量及明確之工作

權責，並訂定職務說明書，以為該職務人員工作指派及考核之依據。職務內容工作項

目或職責程度變動時，應即配合修訂職務說明書。 

4. 職務說明書所定之工作項目及性質，應依職系說明書規定歸入適當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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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務所歸職系類別應與其職稱性質相當（行政職稱歸行政類職系；技術職稱歸技術類

職系）；依職務之工作性質，分屬兩種職系者，依工作項目比重高者予以歸系。 
(五)普查項目： 

    1、職務編號：係指本職務依職務編號說明所填寫之代表號碼。 
    2、職稱：係本職務之稱謂，指本校組織規程或員額編制表所定職務之名稱。 
    3、所在單位：係本職務所隸屬之單位，指組織規程所規定之內部一級單位 
       或權責機關核定有案之任務編組。 
    4、官等職等：係指本職務於職務列等表所規定之官等職等。 
    5、職系：係指本職務所歸之職系。 
    6、工作項目：係指本校組織規程、分層負責明細表等規定所分配於本職務 
       之工作項目。一職務之工作項目以不超過五項為原則，每項工作註明百 
       分比，並於最後列述「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7、工作權責：係指本職務基於職掌所為之建議與所作之決定，對本校業務 
       或社會一般大眾之利益所生之效果及影響。 
    8、所需知能：係指本職務依職等標準說明所需之學識、才能、技術、訓練、 
       經驗、所需創造力以及領導能力等。職務說明書格式、職務編號說明如 
       附件。 

四、普查結果處理：依規定予以修正。 

五、本規定提行政會議討論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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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職務說明書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392390000Q） 

職務說明書 一、職務編號  

二、職     稱  三、所在單位  

四、官等職等  五、職  系  

六、工作項目 

1、 

2、 

3、 

4、 

七、工作權責 

1、 

2、 

3、 

4、 

八、所需知能 

1、 

2、 

3、 

4、 

備 註     

填表人 

 

 

 

 

 

單位主管

人事主管 

 

機 關 首 長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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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轉知公務人員任用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發布後，其中第 6條有關各機關職務普查

之方式及其相關事項，請 查照。說明： 

一、依據銓敘部 97 年 6 月 20 日部法三字第 09729514131 號函辦理。 

二、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各機關對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每年或間年進

行職務普查。公務人員任用法施行細則第 6條規定，職務普查之方式，由銓敘部定之。上開

普查規定之立法理由，係基於各機關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訂定之職務說明書，

往往流於形式，未能因應機關實際情形檢討調整，為遂行職務管理，以強化職務說明書之功

能，爰予增列，先予敘明。三、茲以現行職務歸系辦法及職務說明書訂定辦法，對於各機關

職務歸系程序、原則、職務歸系後之工作性質變動，以及職務說明書訂定後，原有工作項目

或職責程度發生異動時如何處理等相關事項，均已明確規範，爰請各機關應每年或間年檢視

每一職務說明書相關事項，就職務說明書所定之工作性質是否依職系說明書及其他有關規定

歸入適當職系；職務所歸職系類別是否與其職稱性質相當；職務是否依其工作性質比重或依

其專業內容予以歸系；機關於其組織法律修正生效或組織規程修正經考試院核備後，如須配

合辦理職務歸系調整或註銷者，是否依規定辦理職務歸系調整或註銷；職務歸系後，如其工

作性質有變動時，是否依程序調整之；一職務訂定職務說明書後，原有之工作項目或職責程

度發生異動，是否依程序修正其職務說明書等事項予以檢視，如有與規定不合事項，應即依

上開相關法規之規定處理或改進。 

四、另為落實前開任用法有關職務普查之規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之人事機構辦理職務歸系

情形，將自本年度起列入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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